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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宋瑞霖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未委托

张戎梅 董事 工作原因 万荣国

陈志平 董事 工作原因 万荣国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白礼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万荣国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忠喜

公司负责人白礼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荣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忠喜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８，０７５，３５８，０３６．９９ ７，９５２，５６０，５９６．４２ １．５４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１５３，５０５，８５６．７２ １，１１９，１４７，１５６．０６ ３．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７０ ２．６２ ３．０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０７８，２９９．３３ １０５．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９ １０５．４４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３，５２８，７９０．１４ ３３，５２８，７９０．１４ －２９．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７８５ －２９．５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４４ －１８０．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７８５ －２９．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９１ ２．９１

减少

０．９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９０ －０．９０

减少

１．９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６，３８１，９５１．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３，２７２，４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０６，８２５．５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７９０，５８５．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４４，４３４．３８

合计

４３，９２６，１５７．４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７，７６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５，６９０，２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１，８９５，２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５，０３６，２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

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８７９，５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金弓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９６，４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宝盈策略

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４９，９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张伟

１，６７３，９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陈庄

１，５１１，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谭寒

１，３１２，６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李雪

７９９，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或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差异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注

（

或同期

）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２３５，５７８，５７３．３５ ３６０，７７８，５７３．３５ －１２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７

注

１

财务费用

５８，２７３，０９４．８６ ４１，４６２，１２８．９６ １６，８１０，９６５．９０ ４０．５５

注

２

投资收益

３，９０５，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１４９．５４ ３，６８４，８５０．４６ １，６７３．７９

注

３

营业外支出

１，０５６，１１２．５１ ２，３９８，９２６．９７ －１，３４２，８１４．４６ －５５．９８

注

４

所得税费用

３，２８２，７５４．６１ ８，９９７，１２１．６１ －５，７１４，３６７．００ －６３．５１

注

５

注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注

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到期续贷转出所致

。

注

２

主要系由于公司报告期内贷款融资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

注

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西南证券分红所致

。

注

４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去年同期报废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

注

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减少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分红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司为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４７

，

６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

２

、公司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

３

、公司为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１３

，

９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

４

、公司为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

５

、公司为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４２

，

３５０

万元担保额度；

６

、公司为甘肃天水银行借款提供

８

，

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

７

、 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为西南药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

担保额度；

８

、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为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６

，

０００

万元担

保额度；

９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浙江东方制药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提供

１

，

７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

１０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四川天诚制药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９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１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为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２

，

８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四、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３２

，

４６８

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８５

，

４００

万元，占公司净资

产

５２．６６％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担保

４７

，

０６８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２９．０２％

。 无逾期担

保情况。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了

９８０４５

万元的担保，董

事会认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风险。

公司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均是公司核心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较好，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担

保不存在风险。

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为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进行了担保，以及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了担保，我们认为：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持续

担保，存在的风险较小。我们已提醒公司，加强对外担保管理，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

制和化解现存的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规范担保行为，加强信息公开披露，切实维

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盖章页）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９

股票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

２０１２

年，公司拟向公司关联方销售商品

３３

，

３２０

万元，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提供劳务

２８

，

７００

万元。

２

、以上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内容概述

为了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避免重复投资，降低营销费用和降低采购成本，公司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度向关联公司销售商品

３３

，

３２０

万元，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提供劳务

２８

，

７００

万元，同时为支持公司

发展，公司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财务支持总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规定，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

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披

露外，还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白礼西先生、李志超先生、艾尔为先生、朱明希先

生、秦少容女士、张戎梅女士、贺洪琼女士进行了回避。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决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４

，

２３３．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地址：涪陵区太极大道

１

号

经营范围：零售中成药、西药、生物药、保健食品、饮品、医疗器械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

、重庆市涪陵医药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８

万元

注册地址：涪陵公园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钟小兰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制品、中成药、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

制品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３

、重庆黄埔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戎梅

注册地址：沙坪坝区天星桥正街

２１

号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药制剂、抗生素、中成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剂。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４

、重庆桐君阁天瑞新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１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余勇

经营范围：中西药批发、零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５

、四川省泸州天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江诚佳乐广场二区一层

法定代表人：余勇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西药、中成药、中药材、医疗器械、保健品、化妆品、百货、日用杂品。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６

、四川省绵阳药业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８８２

万元

注册地址：绵阳市涪城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余勇

经营范围：西药、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生物化学药品、化学试剂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企业。

７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聂志阳

注册地址：涪陵区涪南路

２０

号。

主营业务：包装装璜印刷。产品包括药盒、标签、说明书、不干胶、宣传品等系列包装产品，对外承接酒

盒、宣传单等以及药盒的塑料托盘、干格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８

、重庆中药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９．０８

万元

注册地址：渝中区解放西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张渝生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

与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企业。

９

、太极集团重庆塑料四厂

注册资本：

１３８６

万元

注册地址：南岸海棠溪敦厚坡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陈爱农

经营范围：塑料聚乙烯桶、氨基粉、聚氨脂泡沫，汽车配件及其它塑料制品。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企业。

１０

、太极集团重庆国光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涪陵涪清路

２１

号

法定代表人：于宗斌

经营范围：榨菜及其他蔬菜。

与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１１

、达州市太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达县南外镇七里沟一组全运二小区

Ｂ

栋

１－２０７

号

法定代表人：彭启源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制剂，

ＩＩＩ

类：基础外科手术器械，计划生育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

ＩＩ

类：普通诊察器械，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

材料；预包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消毒用品，化妆品，日用品

与公司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１２

、凉山州西部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西昌市胜利南路一环路交汇处东北角

法定代表人：李英

经营范围：销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ＩＩ

类、

ＩＩＩ

类

医疗器械。 消毒用品，日用品

与公司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１３

、重庆桐君阁中药批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渝中区解放西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谢保权

经营范围：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按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保健食品（仅限有资格有

分支机构经营）；场地租赁

．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

批前不得经营

与公司关联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

类别 关 联 人

预计总金额

（

万

元

）

占 同 类 交

易 的 比 例

（％）

去年的总金额

（

万元

）

销售

商品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 １１，２１３．３１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４５．３６

太极集团重庆国光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５５．６９

重庆市涪陵医药总公司

４，７００．００ ０．７４ ３，１５３．４８

四川省绵阳药业集团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０３．５６

重庆中药材公司

６２０．００ ０．１０ ４１３．３０

太极集团重庆塑料四厂

１，２５０．００ ０．２０ ８５１．７０

重庆黄埔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８８．５１

达州市太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６７．０７

凉山州西部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６２．８７

重庆桐君阁中药批发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０１．６６

四川省泸州天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４，６３３．１５

重庆桐君阁天瑞新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３９ １，５１２．５６

采购产品

和接受劳

务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９１７．９９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 ７，８８６．６９

重庆市涪陵医药总公司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１，７８５．７０

重庆中药材公司

７，５００．００ １．１７ ４，９２０．７２

四川省泸州天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９０３．９８

重庆桐君阁天瑞新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０．００ ０．３４ １，４９２．４９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价格为依据。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向公司提供财务支持为无偿提供。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避免重复投资，降低营销费用和降低采购成

本，严格控制产品质量。

六、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白礼西先生、李志超先生、艾尔为先生、朱明希、秦少容女

士、张戎梅女士、贺洪琼女士进行了回避。 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须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召开董事会前已收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部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以上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规范。 关联交易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持续关联交易，是以评估价或市场价为定价依据，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盖章页）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９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为扩大销售规模，充分利用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销售网络优势，公司拟将产品补

肾益寿胶囊委托给集团公司销售，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销区域：全国（除广东外）。

二、经销品种及价格：

经销品种：补肾益寿胶囊；

规格：

６０

粒

＊３

瓶

＊１０

盒

价格：含税供货价以公司对外销售价格每盒

５４．１１

元的六八折开票，若遇公司价格上涨，同时按公司涨

价后对外销售价格的六八折开票给集团公司。

三、经销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公司义务

１

、经销期内公司保证集团公司为本协议产品在指定区域内的独家经销协权，不再向区域内其他公司

销售本协议产品。

２

、公司保证产品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

３

、公司承担全国范围所发生的广告费用。除广东外的其他销售费用按销售区域归属原则由集团公司

自行承担。公司承担发往集团公司指定地点的运费。若在发往集团公司指定地点运输过程中出现的短少、

破损等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承担产品在有效期内质量原因造成的损失。

五、集团公司的义务

１

、集团公司不得将本协议中规定的产品低价格销售到公司的销售市场，否则视为违约。

２

、 为便于公司组织货物发运， 集团公司应将要货计划交到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生产

部，并由储运部负责运到指定地点。

３

、集团公司在销售公司产品的经营活动中，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维护公司的企业品牌形象；

确保集团公司销售人员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公司制授权委托书、企业证照等商务文件，并承担集团公司销

售人员使用不当所带来的相应后果。 如因集团公司的行为造成公司损失的，由集团公司承担。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为扩大销售规模，充分利用集团公司销售网络优势，有利于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拓宽利润来源渠道。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盖章专用页）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９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追溯调整的原因及说明

财政部驻重庆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财政部重庆专员办）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７

月

１５

日对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检查，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出具了

《行政处理决定书》（财驻渝监理决［

２０１１

］

５

号），要求对相关会计差错加以整改。

为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积极开展建设与完

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相关工作，并结合财政部重庆专员办对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检查情

况，要求公司及主要控股子公司认真进行自查清理。根据检查与自查清理结果，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更正前期会

计差错情况如下：

１

、 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财政部驻重庆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检查与清理结果

追溯调整以前年度销售费用及所得税费用等

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财政部重庆专员办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对其出具的 《行政处理

决定书》（财驻渝监理决［

２０１１

］

５

号）与自查清理结果，对

２０１０

年度成本费用及所得税费用等相关会计差错

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了更正，其中调增

２０１０

年费用

１１

，

１６３

，

３１８．２５

元，调增

２００９

年费用

４９

，

４６４

，

１４８．１５

元。

上述调整累计调减

２０１０

年年初留存收益

４９

，

４６４

，

１４８．１５

元，其中：调减未分配利润

４４

，

５１７

，

７３３．３３

元、调减

盈余公积

４

，

９４６

，

４１４．８２

元。

２

、 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根据清理结果追溯调整以前年度销售费用及所得

税费用等

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药厂）追溯调整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跨期销售费用、

２０１０

年度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

未弥补亏损。

①

部分销售费用核算未执行权责发生制原则，应计入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的销售费用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销售费用

－４４

，

１０７

，

０７９．８５

元，应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而未计入的销售费用

４８

，

０５４

，

６１０．７２

元，导致

２００９

年度

少计销售费用

３

，

９４７

，

５３０．８７

元，少计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递延所得税费用

－１０

，

６２８

，

５０２．２９

元，多计

２００８

年度及

以前盈余公积

６

，

０２２

，

８１７．９７

元， 少计

２００９

年度递延所得税费用

－５９２

，

１２９．６３

元， 多计

２００９

年度盈余公积

３３５

，

５４０．１２

元；

应计入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２６

，

２３１

，

７３５．３４

元，应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而实际

被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４４

，

８７５

，

７３０．７０

元，应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而未计入的销售费用

７６

，

８１６

，

８６８．０２

元，导

致

２０１０

年度少计销售费用

５

，

７０９

，

４０１．９７

元，少计

２０１０

年度递延所得税费用

－８５６

，

４１０．３０

元。

应计入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５１７

，

８６６．７７

元，应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而实际被

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３

，

１７８

，

８８０．０２

元， 应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７６

，

８１６

，

８６８．０２

元， 应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未被计入的销售费用

８４

，

３８４

，

００８．７５

元， 导致

２０１１

年度少计销售费用

３

，

８７０

，

３９３．９４

元，少计递延所得税费用

－５８０

，

５５９．０９

元。

②

涪陵药厂在

２０１１

年度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地方税务局企业所得税辅导检查结果对

２０１０

年度未弥补

亏损金额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更正。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未弥补亏损金额

１０７

，

９０５

，

６４１．７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度税务稽查认可

２０１０

年度可弥补亏损金额

为

７８

，

３１５

，

１０４．６８

元，导致

２０１０

年度多计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３７８

，

０８３．５０

元。

３

、 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根据清理结果追溯调整以前年度销售费用及所得税

费用等

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太极制药）追溯调整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销售费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企业所得税。

①

川太极制药在

２０１１

年度根据四川省成都市国家税务局税务稽查情况对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少计企

业所得税

３

，

１８１

，

４７６．７４

元差错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了更正，其中少计

２００９

年度企业所得税

１８３

，

９９０．００

元、

少计

２０１０

年度企业所得税

２

，

９９７

，

４８６．７４

元。

②

部分销售费用核算未执行权责发生制原则，应计入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的销售费用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销售费

２３

，

３８８

，

９７１．９２

元，应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而未计入的销售费用

２２

，

２６５

，

０３１．７１

元，导致

２００９

年度多计

销售费用

１

，

１２３

，

９４０．２１

元，少计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递延所得税费用

－６

，

７６７

，

１２９．７５

元，多计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

储备基金、 企业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７

，

６６９

，

４１３．７２

元， 少计

２００９

年度递延所得税费用

１６８

，

５９１．０３

元，少计

２００９

年度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１９１

，

０６９．８４

元；

应计入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１９

，

６０８

，

３２４．６６

元，应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而实际

被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１１

，

５４７

，

６８７．８０

元，应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而未计入的销售费用

１１

，

０３４

，

９４６．９２

元，导

致

２０１０

年度多计销售费用

２０

，

１２１

，

０６５．５４

元，少计

２０１０

年度递延所得税费用

３

，

０１８

，

１５９．８３

元，少计

２０１０

年

度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２３７

，

１２９．７５

元。

应计入

２００８

年度及以前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２

，

１１６

，

９０１．７８

元，应计入

２００９

年度而实际

被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１０

，

７１７

，

３４３．９１

元， 应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而实际被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的销售费用

１１

，

０３４

，

９４６．９２

元， 应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未被计入的销售费用

８

，

７０８

，

２００．００

元， 导致

２０１１

年度多计销售费用

１５

，

１６０

，

９９２．６１

元，少计递延所得税费用

２

，

２７４

，

１４８．８９

元。

４

、公司根据清理结果追溯调整以前年度费用

公司根据自查清理结果对

２０１０

年度费用相关会计差错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了更正，其中调增

２０１０

年

费用

２

，

６４２

，

９５４．６０

元。 上述调整对

２０１０

年年初留存收益无影响。

二、追溯调整的影响

公司在在编制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上述差错进行了更正，并调整了相关项目的上年数、年初

数，以上会计差错更正对合并报表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年初留存收益

－１１７，３７４，６０６．８７ －１０６，５２６，２６２．４４

年初少数股东权益

－４６，４３５，３０９．２３ －４１，９９５，３２０．９３

净利润

－１４，８１８，４２３．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８４８，３４４．４３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９７０，０７８．８９

三、公司聘请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对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进行了说明。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出具了书面报告。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规定恰当地进

行了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

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处理，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及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真

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该事项作出的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意见。 监事会

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对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对期初数调整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签字专用页）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９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长寿湖高峰岛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议程：

（一）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五）关于审议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六）关于审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关于审议公司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八）关于审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九）关于委托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分产品的议案；

（十）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成员换届选举的议案；

（十一）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成员换届选举的议案；

（十二）关于审议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单位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

２０１２－０４

）。

五、出席人员：

１

、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代理出席和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六、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凭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七、本次会议时间半天，与会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八、公司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黄龙路

３８

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０１１４７

联系电话（传真）：

０２３－８９８８６１２９ ０２３－８９８８７３９９

联系人：徐旺 秦小燕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或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关于审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关于审议公司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８

关于审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９

关于委托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分产品的议案

１０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成员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成员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２

关于审议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单位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

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其它空格内划“—”。

委托人姓名（法人单位盖公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时德、刘定华、杨胜利，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重

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时德、刘定华、杨胜利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钟国跃，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钟国跃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朱建碧，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本人在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朱建碧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杨胜利、钟国跃、时德、刘定华、朱建碧为重庆太极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

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重庆太极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

过五家，被提名人在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朱建碧同志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接

B097

版）


